安全告知书
            ：
 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《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做好双方约定的经营活动安全管理工作，现将有关安全事项告知如下：
1. 你方是本业务活动的安全生产责任主体，主要负责人必须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，对你方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。应当具备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；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
2. 业务区域设备设施危险源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自行填写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周边环境及可能存在的风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自行填写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业务活动用电负荷：              kW。
5.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需根据经营活动安全危害因素配备符合标准的安全防护措施，并发放个人安全防护用品，要求在工作中按照要求正确佩戴。
6. 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，规范配备和合理使用消防设施，定期开展消防风险隐患检查整改并建立台账，做好记录。
7. 保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畅通，不得在门窗安装固定铁栅栏、广告牌等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，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结构和用途，不得违规使用易燃、可燃材料装修装饰，保证防火间距、防火分隔、防火分区符合消防技术标准。
8. 加强用火、用电、用气的安全管理。不得私接电线，大功率电器线路应单独穿管敷设。电动自行车应远离可燃物停放，人走时必须“关火、关电、关气”。 
9. 不得违法违规储存、经营、使用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 。
10. 进行临时用电、吊装、高处作业等特殊作业，应强化票证管理，落实安全防护措施，监护人现场监护。
11. 现场所有从事特种作业的所有人员要持证上岗，证件在有效期内且人证合一。
12. 你方人员要加强实名制管理，未经同意不得私自进入我方管理区域或生产区域。
13.遵守甲方安全管理规定和劳动纪律，你方人员进入厂区（租赁场所）的人员、车辆等，服从甲方安管人员、保卫人员等管理，未经甲方批准不得作业，不得利用我方设施从事或变相从事与合同约定无关的活动。
14.针对经营活动中风险状况和作业人员现状，严格执行安全技术交底制度，全面细致地对全体作业人员进行交底，并实行跟踪管理，确保交底内容的贯彻实施，并做好交底签字记录。
15.注意其他应避免的安全隐患。
16.发生异常及时通知我方。

      被告知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告知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日

[bookmark: _GoBack]
